
立法會四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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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六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淑莊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的答覆：  

 

問題：  

 

  政府曾以象徵式地價甚或豁免地價，將政府土地批予私人組織或機構作為會

所或俱樂部用途，而有關的地契訂明承批人須容許外界團體（例如學校、福利機

構及政府）在該等會所舉辦康樂體育活動，以及使用有關土地及指定設施。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現時有多少間私人會所以上述形式獲政府批出土地、有關的機構名稱、它

們各自須繳付的地價，以及是否知悉過去五年，該等私人會所有否按照地契規

定，向外界團體開放場地及設施；若有，借用時間、活動性質及借用團體等詳情

是甚麼； 

 

（二）鑑於本人得悉該等地契亦列明一些特別條款（例如外界團體可使用會所的

廁所但不包括廁所用品，以及借用場地時須繳付有關的電費、水費及煤氣費開

支），政府有否評估該等條款是否合理；若評估的結果為不合理，政府會如何跟

進；鑑於大部分該等地契將於 2011 或 2012 年到期，政府會否考慮就上述的批地

政策進行檢討；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哪些政府部門負責監管私人會所履行地契條款的情況，以及向外界團體宣

傳上述私人會所的外借安排；政府較早前公開一些位於私人土地上的公共設施的

資訊時，為何不同時公布上述會所外借安排的資料；政府會否考慮加強這方面的

監管和宣傳，以確保資源妥善運用；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回覆： 

 

主席： 

 

  香港現有的多個會所、俱樂部，是以不同類別的契約獲得土地。其中，在地

契裡有訂明須容許外界團體使用會所設施舉辦康體活動的，是依據「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獲批土地。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沿襲下來的。 

 

  至今政府已批出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有 71 項，批予 51 個不同的團體，

大致可分為 4類，包括： 



 

－ 社福機構（如保良局、小童群益會等，共 15 個）； 

 

－ 制服團體（包括紅十字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等，共 15 個）； 

 

－ 公務員團體（即香港市政事務職工俱樂部和香港政府華員會，共兩個）；及 

 

－ 其他康樂及體育組織或會所（例如南華體育會、九龍木球會等，共 39 個）。 

 

  上述獲政府批地的團體，多年來或透過收費，或經自行籌募經費，提供康樂

體育設施和相關服務，並按他們成立的目的，服務總共超過 70 萬名會員。 

 

  根據現行政策，只要這些團體沒有違反指定的批地條款，其所在的政府土地

亦沒有需要被收回作其他公共用途，而且它們對會員的政策不帶歧視性，它們的

用地批准將會獲得延續。根據資料顯示，有超過 50 個會所的用地會於 2011 至

2012 年進行續期。 

 

  政府認同這些團體對社會及體育發展的貢獻，亦鼓勵它們開放設施，供會員

以外的人士使用。因此，新簽訂或續簽的地契內附有特別條款，訂明承批人須按

「主管當局」的要求借出指定設施供學校、青年團體、福利機構及政府部門等使

用，以舉辦康體活動。「主管當局」包括：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民政事務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社會福利署。 

 

  就議員提問的三個部分，我現回覆如下： 

 

  在獲政府批出土地的 71 宗個案，其中 38 個獲得豁免地價，另外 33 個須繳

付的地價為 1,000 元。至於地租方面，大部分會所須繳付相等於應課差餉租值的

百分之三，有兩個個案的地租分別為每年 1,000 元及 100 元。有關資料已詳列於

附件。 

 

  據我們理解，為數不少的這類會所過去都有向政府及外界團體開放場地及設

施。例如：南華體育會及香港市政事務職工俱樂部曾為舉辦 2009 東亞運動會開

放其設施。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經常租用香港足球會、中華游樂會、香港木球會

等會所設施，供體育總會作為比賽及訓練之用。事實上，在現時的 71 個會所中，

有接近 40 個已廣泛為社會不同組別人士提供服務，例如童軍會、華員會、南華

體育會、地區體育會及體育總會等。此外，根據資料顯示，其餘大部分會所均有

向外間團體開放設施作不同用途，包括讓學校體育運動代表隊進行練習、供香港

體育代表隊及制服團體作訓練之用，及讓福利機構舉行活動等。 



 

  就問題的第二部分，現時有部分地契內的特別條款已訂立多時，有個別條款

以現今眼光來看，顯然不合時宜。由於大部分私人會所的地契將於 2011 或 2012

年到期，當局會在處理個別地契續期申請時，一併檢視這些條款，並按需要作出

適當的修訂。 

 

  至於問題第三部分，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以及其他土地契約，一般監

管工作由地政總署以批租人身份負責執行，惟地契中一些指定的條文，則由其他

有關的政府部門協助執行。舉例而言，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民政事務局、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及社會福利署，可要求獲批地團體按地契條款開放土地及指定設

施予合資格的外間團體使用。另外，在考慮是否為地契續期時，地政總署會就有

關團體是否違反地契條款及其會員政策是否不帶歧視成分諮詢民政事務局。 

 

  就公開資訊方面，地政總署公布私人發展項目內供公眾使用的設施，其性質

與提供作康樂及體育活動用途的私人會所有所不同。前者是依照土地契約條款的

規定，私人物業業主須開放公眾設施予公眾人士使用而無須預約。至於後者，根

據土地契約條款，須透過主管當局向有關團體及會所徵用。有關設施並不屬於公

眾設施，所以政府較早前公開一些私人發展項目內供公眾使用設施的資訊並未包

括這些會所的資料。 

 

  為方便團體聯絡主管當局，以安排借用有關會所的指定設施，當局會考慮加

強消息的發放，例如將主管當局及可供外間團體使用的會所設施的資料上載至互

聯網等，最終目的是在不影響有關會所的正常運作下，讓更多人士可以使用這些

設施。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三） 

 


